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残疾人临时救助

主管部门 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 实施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服务所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权重(%) 执行率 自评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85 84.6336 84.6336 10 100% 10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85 84.6336 84.6336 — 100% —
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  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
度

总

体

目
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了解困难残疾人因病、因灾等原因造成的生活临时困难情况 ，依照《海淀区困

难残疾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》（海残字[2019]38号）文件做好全区残疾人临时

救助工作,帮助困难残疾人解决实际问题，维护残疾人群体的社会稳定，让残

疾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,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

对因病、因灾等特殊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残疾人给予一次性生

活救助措施.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
本年权重

(%)
实际完成值 自评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
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

达率
＝ 100 % 15 100 15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率 ＝ 100 % 15 100 15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临时救助人数 ≤ 300 人 10 337 9

每年患病住院的困

难残疾人数量无法

预估，导致实际救

助人数超出预算。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缓解残疾人重大临时

性困难
定性 好坏 10 好 10

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

加强残疾人救助力

度，持续关注最困难

群体

定性 好坏 10 好 10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被救助残疾人满意度 ≥ 90 % 10 90 10

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临时救助资金 ≤ 850000 元 20 846336 20

总分 99

说明：

    1.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。原则上预算执行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 ：预算执行率10%、产出指标40%、效益指标20%

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%、成本指标20%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一级指标权重可做适当调整。二、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

确定，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效益。

    2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。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

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（全年实际值（B）—年度指标值（A）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

*100%。若计算结果在200%-300%（含200%）区间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10%扣分；计算结果在300%-500%（含300%）区间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20%扣分；计

算结果高于500%（含500%）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30%扣分。

    4.请在“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”中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
    5.90（含）-100分为优、80（含）-90分为良、60（含）-80分为中、60分以下为差。


